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总 则 

为更好地贯彻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加强项目研究与学科和基地建设的集成，稳定基础研究队伍、促进高水平科研人才的成长,推动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开展, 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设立重点实验室研究项目开放课题基金(以下简称开放课题基金)。 
第二条 基金立项条件
1. 开放课题基金用于资助围绕本国家重点实验室其学术方向开展的研究工作。 

2. 经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统一评估、评审、认定的开放课题基金的资助力度、数量。 
3. 完成重点实验室基金资助项目所需的基本仪器设备和支撑条件能得到充分保证。

4. 本基金经费从重点实验室科学经费中划出,年度金额由本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提出、审定。 
第三条 基金申请和批准
(一）资助对象
1. 开放课题基金资助涉及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基础或应用研究方面的课题；以及希望利用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条件进行研究的项目均可申请本基金。本基金鼓励外单位人员申请，而申请人所在单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的项目每年资助不超过3项。

2. 申请者应为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以上或者已获得博士学位者，具有一定研究工作基础，对课题内容有兴趣者均可提出申请。尚无高级技术职称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申请时, 需有两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同行科技人员的推荐。在校学生、研究生以及博士后人员的申请不予受理。
（二）资助方式
项目资助金额为10-15万，资助期限一般为二年，资助为开展项目研究所需的文献资料费、实验材料费、测试费、加工费、和论文版面费以及相关的差旅费等。

开放课题基金经费的使用请参照国家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专项（“973”计划）经费管理办法”作为课题经费开支范围，对课题计划经费需实行独立核算、专款专用，不得用于支付其它与项目无关的费用。请课题组在财政制度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工作计划合理安排支配研究经费。
（三）申请程序
       本重点实验室的开放基金课题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官网主页和实验室主页上公布，申请人可及时上网浏览相关信息。凡申请本开放基金项目者须填写《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书》。将填写好的申请书通过电子邮件并同时以书面形式（一式三份）提交相关材料。申请项目经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评审，并由实验室主任审核批准后才能纳入资助计划。审批结果将以网上公布和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四)资助范围 
1. 天然药物活性物质的发现及其结构表征研究
2. 天然药物活性物质的优化及成药性研究
3. 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作用的分子机制研究 
4. 天然药物活性物质的体内过程研究
5. 天然药物活性物质及其功能发现的新技术、新方法研究

第四条 基金实施 
根据国家科技部关于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和中草药物质基础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近几年来实行开放课题资助的管理经验，为了进一步促进承担课题的研究人员有序地开展研究工作，对本开放基金项目的使用管理，特作如下规定：
1.  凡得到本基金资助的项目，需在项目截止日期前使用本开放基金，并保证专款专用。若项目到截止日期，因项目没有正常开展而尚未动用本开放基金，则视为放弃本开放基金资助，所拨款项应全额退回重点实验室。

2.  按照本重点实验室规定，项目批准后即下拨批准资助金额的50%，第一年年终将剩余部分全部拨出。申请者应在财政制度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工作计划合理安排支配研究经费。可用于支付课题研究的文献资料费、实验材料费、测试费、加工费、差旅费和论文版面费等费用。不得用于支付其它与项目无关的费用。

3.  本实验室有权了解研究者的工作进展和经费使用情况，对难以继续完成任务者，将限期整改或停止资助。

4.  申请者应在研究中期向本实验室提交工作进展情况及经费开支情况报告；在课题结束时须填写《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结题报告》，并将结题报告的电子版发给指定电子信箱。对本基金项目所取得的专利、经济效益等其它成果需在结题报告中向实验室汇报。
第五条 成果管理 
（一）开放课题的署名管理
按照科技部要求，凡接受实验室基金资助的项目应在地址栏(b单位)上署名“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英文地址为：英文：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active Substance and Function of Natural Medicines, Institute of Materia Medica,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100050, P. R. China
中文：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 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 
（二）开放课题研究的知识产权管理

按科技部要求，凡接受实验室基金资助的项目应在地址栏(b单位)上署名“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英文地址为：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active Substance and Function of Natural Medicines, Institute of Materia Medica,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100050, P. R. China
例：Corresponding author*,a,b,
  a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Zhejiang University, Xi-xi Campus, 

Hangzhou 310028, P R China
b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active Substance and Function of Natural Medicines, Institute of Materia Medica,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100050, P. R. China
中文例子： 
论文名称 
作者一a 作者二a 联系作者a, b,* 
a: 第一完成单位地址 
b: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 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100050，北京 

